附件4

未受处罚声明

2025年1月1日至2025年12月31日期间，我公司无超范围经营、围标串标、暗箱操作、徇私舞弊、欺诈违约等违法交易行为，未被列入贵州省“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未被省级（及以上）主管部门列入“黑名单”、未因其他违法违规行为，被国家或省级行政主管部门列入“重点监管范围”；本会计年度所代理的项目未被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受到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所给予的警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等行政处罚；公司以及公司主要负责人均未因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受过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和司法机关的处罚。
[bookmark: _GoBack]特此声明，并承担相应责任。



公司名称（公章）：
法定代表人（签名）：
年   月   日




